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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近日向各会员单位提出关于电影院在新冠肺炎疫情中面临问题的法

律建议。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工作部署，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地正按照

“防疫优先、科学评估、分区分级、精准施策”的原则，有序推进电影院的恢复营业，以满足人民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针对全国电影院在这次疫情中所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中国电影发行放

映协会组织律师团队研究起草了相关法律建议，以供参考。此建议不可作为具体法律事务的最

终结论，如有政策变动请以最新政策为准。

本报讯 八

一电影制片厂

电影表演艺术

家曲云，因病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 逝 世 ，享 年

92岁。

曲云，1928
年11月8日，出

生 于 山 东 牟

平。13 岁起参

加抗日宣传活

动。1946 年加

入胶东文协文工团，并跟随部队

到 前 线 为 战 士 们 进 行 演 出 。

1956 年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当

演员，在1960年的影片《奇袭》中

饰演阿妈妮，在

1965 年的电影

《苦菜花》中扮

演了坚强勇敢

的冯大娘，给观

众留下深刻印

象。还参演过

《林海雪原》、

《英雄虎胆》、

《突破乌江》、

《哥俩好》、《布

谷催春》、《孔繁

森》等。被称为

银幕上的“中国第一老妈妈”。

2003 年获第九届中国电影表演

艺术学会奖（金凤凰奖）特别荣

誉奖。 （支乡）

本报讯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

会城市影院分会致信全体会员影

院，希望做好准备依法依规有序

开展复工营业。致信指出，在党

中央、国务院强有力的领导和全

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新冠肺炎

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在毫不

放松抓紧抓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基

础上，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分级

分类分时有序推进各行各业复工

复产。

在影院全面复工到来之前，希

望全体会员影院做好以下工作，为

观众创造安全、放心的观影环境。

一、严格遵守影院属地防疫部门和

电影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依规做

好复工准备工作。二、制定好疫情

防控方案和应急处理预案，职责明

确，措施到位，责任到人。疫情防

控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我们在

思想上仍不可松懈，在疫情得到完

全解除之前，在思想上更要加强重

视，珍惜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为

保障复工防疫工作落实到位，各影

院要在正式复工之前制定好疫情

防控方案和应急处理预案，方案不

可流于形式，职责要明确，措施要

到位，责任要到人。三、建立员工

健康监测制度，做好工作人员的健

康保障工作。严格按照国家要求，

做好返岗员工健康登记，健康无异

者安排复工；要根据疫情实际情

况，保证员工拥有必要的防疫物资

（如口罩、消毒液等）；每日监测员

工体温，做好登记。四、做好放映

间放映环境的检查以及放映设备

的维护、保养。放映间环境的检

查，包含:放映间温度、湿度的检查;
设备供电方面的检查；放映间清洁

度检查；放映排风方面的检查；保

证放映设备空间宽敞；还音设备检

查。放映设备维护保养，包含：清

洁设备表面、清洁放映窗玻璃；清

洁镜头、清洁空气滤网；清洁滤尘

网处风扇；检查冷却液；清洁灯箱

部件；清洁冷镜及光管入口；清洁

散热金属网络；还音设备维护。

五、制定影院各区域消毒清洁工作

方案及标准。对食品加工设备等

接触食品的设备，以及3D眼睛、取

票机、自动贩卖机等和观众密切接

触的物品要加大消毒、清洁力度；

为消毒清洁工作预留出操作时间，

通过规范化操作保证防疫效果。

六、做好影院员工防疫培训工作。

通过培训，增强员工防控意识、责

任意识，提高员工预警及应急处理

能力，提升员工服务水平。七、做

好防疫期间观众健康筛查、登记工

作，做到观影前可发现，观影后可

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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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居家观察 14 天的工资发放

问题？

居家隔离的定性问题我团队初

步意见认为，此次对返京人员实施

的居家或集中观察 14 天不属于《传

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强

制隔离措施，而适用第三十九条，在

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的预防性措

施更符合政策精神。工资如何发放

取决于如何对隔离进行定性，2 月

14 日北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关

于进一步明确疫情防控期间返京人

员有关要求的通告》，《通告》所称的

居家或者集中观察 14 天是否属于政

府实施的强制隔离措施。根据《传

染病防治法》规定贵已经发生的甲

类传染病的强制隔离措施有二个重

要的特征，一是政府要对被隔离人

员提供生活保障；二是所在单位要

正常支付劳动报酬但该法律没有规

定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期间所

在 单 位 要 正 常 支 付 劳 动 报 酬 。 首

先，实施强制隔离措施的主体是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而实施医学

观 察 预 防 性 措 施 的 主 体 是 医 疗 机

构。此次发通知的是北京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不是以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名

义发文。其次，实施强制隔离措施

针对的是已经发生甲类传染病病例

的场所或者该场所内的特定区域的

人员，既可以是场所，也可以是该场

所内特定区域的人员；而实施医学

观察预防性措施的对象只有人，包

括医疗机构内的病人、病原携带者、

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三类人。此

次通知没有针对特定的场所进行隔

离，也不是针对该场所内特定区域

的人员进行隔离，只是针对返京人

员进行预防性的医学观察。第三，

实施强制隔离的，政府要对被隔离

人员提供生活保障，企业要正常发

放工资；而实施医学观察预防性措

施并没有这样强制性的规定。 1 月

23 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发布《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维

护劳动关系稳定有关问题的通知》

中明确规定，隔离、医学观察期间的

工资待遇由所属企业按正常工作期

间工资支付；1 月 31 日，北京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关于进一

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本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相关工作的通知》中也

明确规定，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在

其隔离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以

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者采取其

他紧急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

的职工，企业应当视同提供正常劳

动并支付其工资。而此次《通告》中

并没有规定单位要正常支付工资。

综上，我团队认为，将此次要求返京

人员居家或集中观察定性为医学观

察预防性措施更为适宜，不宜认定

为强制隔离措施。

二、居家隔离期间不提供劳动，

能不能不发钱？

对于未复工时间较长的，可以按

照不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 70%
支付基本生活费。如果居家或集中

观察期间，劳动者通过电话、网络等

灵活办公方式提供劳动的，单位应当

正常支付工资。北京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

维护劳动关系稳定有关问题的通知》

规定“职工未复工时间较长的，企业

经与职工协商一致，可以安排职工待

岗。待岗期间，企业应当按照不低于

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 70%支付基本

生活费”。也就是对于受疫情影响不

能复工时间较长的，单位经与职工协

商一致后，可以安排职工待岗，待岗

期间发基本生活费。这应该也是对

于不能提供劳动的劳动者，单位承担

责任的底线，没有劳动者不提供劳

动，单位就可以不发钱这个选项。因

此，单位可以和劳动者协商，在劳动

者居家或集中观察的 14 天里按照本

市最低工资标准的 70%支付其基本

生活费。当然如果居家或集中观察

期间，劳动者通过电话、网络等灵活

办公方式提供劳动的，单位应当正常

支付工资。

三、有没有劳动者不提供劳动就

不给劳动者发钱的办法？

单位可以安排劳动者调休，即居

家或集中观察期间先行休息，待居家

或集中观察期满后采取一周工作六

天的方式补足调休，居家或集中观察

期间正常支付工资待遇。有些员工

可能在疫情过去以后周末没有调休

完毕前离职，所以建议企业与员工

签订调休协议，就调休天数、调休完

毕前离职等问题进行约定。如果劳

动者还有剩余年假可休，单位也可

以安排劳动者居家或集中观察期间

休年假，休年假期间正常支付工资

待遇。与员工协商，以员工请事假

形式处理不能返岗上班的天数。参

照员工请事假的，用人单位可以不

支付其事假期间的工资。该方案需

要企业与员工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

员工愿意帮助企业共克时艰。

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

否属于“不可抗力”？

根据法律规定一般可以认定属

于不可抗力，但是在特殊个案中要结

合具体情况才能最终确定。根据下

称《合同法》第 117 条第 2 款、《民法

总则》第 180 条第 2 款的定义，不可

抗力是指具有以下特征的客观情况：

（1）不可预见，这是指“根据现有的

技术水平，一般对某事件发生没有预

知能力”；（2）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

这是指“当事人已经尽到最大努力和

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仍不能避

免某种事件的发生并不能克服事件

所造成的后果。”新冠肺炎属于新型

传染病，具有突发性，其确切的传染

源、致病原理和治疗方法至今尚未明

确，故一般可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本身

符合不可抗力的特征。同时，为防治

疫情采取的行政措施，对于一般当事

人而言亦是不可预见、不能避免且不

能克服的，也具备不可抗力的特征。

但须注意的是，不同当事人对传染病

疫情及其影响的预期是不同的，而且

疫情发展本身具有一个过程，其对当

事人及合同履行的影响是逐步显现

的。因此，一概笼统地将疫情认定为

不可抗力有失偏颇，也可能引致不

公。故在个案中判断新冠肺炎疫情

是否构成不可抗力，还应结合当事人

预期、疫情过程加以考察。

二、合同不能履行可否因为疫

情免责？

疫情确已造成了大规模的生产

交通不便，一般属于法律意义上的

不可抗力。但要特别注意必须证明

疫情与当事人不能履行合同具有因

果关系，才能发生不可抗力的法律

效果。根据《合同法》第 117 条第 1

款、《民法总则》第 118 条第 1 款的

规定，当事人主张不可抗力免责的

要件之一是“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

合同（民事义务）”。因此，在认定新

冠 肺 炎 疫 情 构 成 不 可 抗 力 的 基 础

上，还必须证明疫情与当事人不能

履行合同具有因果关系，才能发生

不可抗力的法律效果。由于不可抗

力突破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形成的合

同关系，故应从严认定因果关系的

成立，对此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把

握：1. 疫情及其防控措施必须对合

同履行构成实质性障碍，否则不成

立因果关系。这里尤其需要注意两

个问题：第一，对于疫情本身能否构

成合同履行障碍，司法实践中裁判

结果不一。“非典”疫情后，不少法院

认为，疫情本身不足以导致合同履

行 障 碍 ，还 必 须 有 行 政 干 预 措 施 。

但是，也有部分法院认为，对于特定

行业，疫情本身可以通过社会、心理

效应构成合同履行障碍。第二，疫

情及其防控措施对于不同类型的合

同 影 响 是 不 同 的 。 同 2003 年“ 非

典 ”疫 情 期 间 相 比 ，由 于 技 术 的 发

展，特别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普

及，许多合同的履行方式已有更加

丰富的选择，只有各种方式均受疫

情影响不能履行的情况下，才能认

定存在合同履行障碍。例如，一些

机构建立开通了线上审批或登记服

务平台，此种情形下，承担报批或登

记义务的一方当事人一般也不得以

疫情主张不可抗力免责。 2. 疫情及

其防控措施必须对合同履行构成重

大甚至根本性障碍，否则不成立因

果关系。如果疫情及其防控措施对

合同履行未构成重大障碍，则合同

当事人不能主张免责。例如，出卖

人 在 全 国 有 多 个 厂 区 可 以 生 产 发

货，不能仅以部分厂区受疫情影响

而停产为由主张交货存在障碍。 3.
债务人对合同履行受到疫情及其防

控措施影响没有过错。如果因债务

人原因导致合同履行陷入不可抗力

障碍，不能认定疫情与不能履行合

同存在因果关系。对此，《合同法》

第 117 条第 1 款第 2 句规定：“当事

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

免除责任。”类推该条规定，在当事

人瑕疵履行甚至拒绝履行后发生不

可抗力，对于瑕疵履行、拒绝履行产

生的违约责任，履行义务一方当事人

也不得主张不可抗力免责。同时需

特 别 注 意 受 到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影 响

后，及时通知合同相对方和提供证

明是当事人减免责任、减小损失的

重要条件。 1. 通知应当“及时”，原

则上当事人应当在疫情及相关防控

措施对其履行合同造成影响后的尽

短时间内发出通知。考虑到邮政、

快递等业务在春节和疫情期间可能

出现暂停、延缓等情况，应注意通过

电子通讯等手段及时通知。 2.通知

的内容应至少包括发生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导致不能履行合同两大方

面。此外，还可视情况在通知中加

入对合同履行的预期、愿与对方协

商 解 决 合 同 履 行 障 碍 等 方 面 的 内

容。 3.不可抗力证明应在向对方发

出通知时，或在此后的合理期限内

提供。证明内容一般应包括政府部

门通知、公告、命令等，以证明因疫

情防控措施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如

果当事人是自然人，因患病治疗无

法履行合同，一般应在可以通知或

者出院后及时向对方提供相关诊疗

证明文件。 4. 从应对潜在纠纷、防

范法律风险的角度出发，上述通知

和提供证明的过程和内容均应注意

留存证据。特别是，如果此前仅作

口头通知，还应注意补充书面通知。

三、如果合同可以继续履行，但

继续履行会造成明显不公平应当如

何处理？

可以援用情势变更、公平原则请

求法院予以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以

租赁合同为例，如果企业作为承租方

受到疫情或者不得提前复工的影响，

很长时间不能开业，给其造成了较大

损失。疫情不能预测，也无法避免，

继续履行合同，让损失完全由承租方

负担有违公平。在这种情况下，考虑

到援用公平原则具有较大的诉讼成

本。应当首先看《租赁合同》，合同

中如果对出现不可抗力减免租金有

明确约定的，按约定履行。如果《租

赁合同》没有约定，承租方可以先依

据“不可抗力”进行免责，本次疫情

对商家生产经营产生影响，租户可以

根据影响力的大小，与业主协商部分

或全部减免租金。当然，最终是否减

免 ，或 减 免 多 少 ，还 需 双 方 协 商 确

定，但并不代表租金一定要减免。商

家还可以以情势变更，继续履行明显

不公平为由请求法院变更或者解除

合同（这里是指排除不可抗力影响之

外的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 (二 )》（情势变更）第二

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

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

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

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

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

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

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

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

是否变更或者解除。

◎合同履行相关问题

◎劳动关系相关问题


